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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标注“▲”符号的为必须做出实质性响应、不允许负偏离的条款；
2.标注“△”符号的为纳入“评审因素”的条款；
3.未标注符号的为一般告知性条款，仅供供应商投标参考，与项目评审活动无关，供应商在制作响应文件时可不作专门响应。
[bookmark: _Toc156490321][bookmark: _Toc28918]一、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标的名称
	项目最高限价
（万元）
	所属行业
	要求/备注
	条款
属性

	1
	2025年消防隐患整改(排烟、疏散等)设计及施工
	201.5737
	建筑业
	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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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项限价表

	序号
	报价内容
	分项限价
	分项报价形式
	备注要求
	条款
属性

	1
	设计费
	1.6万元
	人民币报价
（万元）
	/
	▲

	2
	建筑安装
工程费
	170.4737万元
	下浮率报价
（%）
	建筑安装工程费限价*（1-投标下浮率）（下浮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且投标下浮率须＞3%。
	

	3
	暂估价
	4.5万元
	人民币报价
（万元）
	不可竞争费，须固定报价
	

	4
	暂列金
	25万元
	人民币报价
（万元）
	不可竞争费，须固定报价
	

	项目最高限价
（万元）
	201.5737万元
	人民币报总价（万元）
	（投标总报价为人民币报价，分项报价中如有下浮率报价的须换算成人民币报价形式后进行总价报价）
	

	备注：
（1） 设计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均不得超过以上分项限价，且须按以上备注要求进行响应报价，否则其递交的响应文件将被否决。
（2） 暂估价、暂列金报价均须按以上分项限价报价，如有调整不按照以上备注要求的，则其递交的响应文件将被否决。
（3） 本项目的最高限价不得超过项目最高限价，且须满足以上备注要求，否则其递交的响应文件将被否决。



二、技术要求
	序号
	技术条款
	内容
	条款属性

	1
	施工内容
	本项目为消防隐患整改（排烟、疏散等）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主要包括：根据消防管理相关部门对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检查反馈的《消防安全隐患清单》，对学校道德讲堂（大礼堂）、桃园124号公寓、汽车综合实验楼3楼办公区、汽车工程学院办公楼、电院综合楼、逸夫图书馆一层、体育馆、档案馆、东区三号楼A栋、第一实验楼等场所，增设排烟设施（窗）、设置防火门、改造封闭楼梯间、增设疏散楼梯等内容，以满足规范要求。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的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图纸，完成施工图深化设计和施工，以及采购人要求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事项。
设计任务：对初步设计方案进行深化，完成施工图设计，须充分征求采购人意见并通过采购人认可，达到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及规范的要求。
施工任务：根据采购人审查确认并满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的施工图，完成消防隐患整改（排烟、疏散等）的施工，并对工程的质量、进度、安全、造价、合同履行等全面负责。
	

	2
	计划工期及延期处罚
	计划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日内。
延期处罚：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总工期延误的，按4000 元/天从工程款中扣罚违约金。
（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函）
	▲

	3
	最晚竣工交付时间
	最晚于10月30日竣工交付验收。
（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函）
	▲

	4
	工程执行
标准
	1.本招标工程项目材料、设备、施工须达到国家和省、市或行业的下列现行标准、规范的要求； 
2.按现行建筑、安装、消防、机电工程设计标准和规范、规程执行； 
3.按现行的建筑、安装、消防、机电工程施工操作规范及验收规范执行； 
4.按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执行； 
5.按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执行。 
6.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该项工程施工还应满足下列标准要求：如有更新，则按最新规范执行。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2018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201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2022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202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CB 55016-2021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2022版）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2017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2024年版
《挡烟垂壁》XF533201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2021
7.严格按照财办库〔2023〕52号文件及十财采发〔2025〕97号文件要求，采购和使用符合要求的绿色建材设备。
（供应商须针对以上1-7条要求提供书面承诺函）
	▲

	5
	质量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设计、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中的合格要求；  
2.工程所用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
3.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要求：合格；
4.环境保护与文明施工管理目标要求：优良。
（供应商必须响应）
	▲

	6
	质量保修期
	缺陷责任期：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5年；
2.装修工程为2年；
3.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4.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5.室外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2年；
6.其他项目保修期限为2年。
供应商应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的质保维修工作，并确保在接到采购人要求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后随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单次保修事项经历两次（含两次）以上维修，仍不能达到合格标准，采购人有权另行安排维修，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和责任由供应商负责，给采购人造成其他损失的，供应商应据实赔偿，如因造成用户、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上述情况供应商除承担所有损失外，需另支付维修总费用的20%作为采购人管理费。
（供应商须针对以上1-6条要求提供书面承诺函）
	▲

	7
	深化设计
图纸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深化设计图纸，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增设排烟设施深化设计图纸；
2.设置防火门深化设计图纸；
3.改造封闭楼梯间深化设计图纸。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8
	施工组织方案、施工方法与措施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施工组织方案、施工方法与措施，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施工部署、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2.核心工程的施工方案；
3.全场性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4.拟投入的主要物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物资、设备、机械仪器等其他资源计划，投入机械需罗列清单）。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9
	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质量内控管理制度
2.质量目标承诺
3.质量管理岗位职责
4.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措施
5.施工质量缺陷惩罚机制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10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
措施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措施，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架构
3.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措施
4.施工现场安全隔离防护措施
5.施工现场动火管理程序
6.施工现场动电管理程序
7.施工现场防人员物品高空坠落保障措施
8.施工现场防火、防触电保障措施
9.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11
	进度管理
措施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进度管理措施，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进度计划安排及保障措施；
2.项目人员安排。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12
	文明施工措施措施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文明施工措施措施及方案，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对非施工对象（场地、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等）的保护措施；
2.降低噪音措施；
3.垃圾清运措施；
4.扬尘控制措施；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13
	人员资源配置方案
	供应商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人员资源配置方案，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管理人员配置方案；
2.劳动力投入安排与计划；
3.劳动力数量保障措施；
4.劳动力教育培训措施；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14
	服务质量承诺及处罚
措施
	根据项目需求及所投标包提供服务质量承诺及处罚措施，具体内容（需包括以下内容）：
1.施工质量承诺及处罚措施；
2.施工进度保障承诺及处罚措施；
3.安全文明施工承诺及处罚措施；
4.服从采购人协调管理的承诺及处罚措施；
供应商须逐条提供详细的响应内容。
	△

	[bookmark: _Toc156490324]汇总：技术参数带“▲”号的实质性响应指标共计5项，“△”号评审因素共8项。


[bookmark: _Toc7770][bookmark: _Toc156490325]三、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
条款
	内容
	条款属性

	1
	企业
实力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2
	类似
业绩
	供应商近三年（从磋商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类似项目业绩（含工程总承包及施工总承包）。
	△

	3
	项目经理能力
	近三年（从磋商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项目经理身份主持过类似项目业绩（含工程总承包及施工总承包）。
	△

	4
	拟派
团队
	1.拟投入项目管理人员（含项目经理）中至少有一人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
2.拟投入项目管理人员中(不含项目经理，如项目经理和施工负责人以及设计负责人为同一人则对应也不包含在其中)至少有一人具备工程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具有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
	△

	5
	报价及费用
要求
	1.报价方式：
（1）人民币形式，报总价。总报价=设计费报价+建筑安装工程费报价+暂估价+暂列金。
（2）供应商须根据采购内容中的《分项限价表》的内容提供分项报价表，且不得有缺项漏项，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3）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提供的初步设计方案图纸、工程量清单（仅供参考，具体以成交供应商深化且经采购人确认的正式版施工图计算工程量为准）进行报价。
2.供应商报价时必须考虑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完成工程内容可能涉及的设计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施工安装费、安全文明措施费、扬尘防治增加费、垃圾清运、管理费、利润、税费、风险、质量保修费及办理与本项目施工相关的各种手续、验收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等统筹考虑，报价应包含以上全部内容。
3.合同价格形式：
本项目“签约合同价（成交价）”为项目结算价的限额，即审计审定的总承包结算价不得超过“签约合同价”。其中：
（1）设计费为固定价格；
（2）建筑安装工程费（暂估价、暂列金），根据实际完成的内容、工程量、以及经确认的结算资料，按以下方式计算：①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24)， 鄂建办〔2024〕27号《关于发布<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等8项定额的通知》：《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建设工程公共专业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施工机具使用费定额》《湖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厅字〔2019〕637号《湖北省房屋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鄂建办〔2019〕93号《关于调整湖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厅头〔2021〕2263号《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等；②材料价格执行施工同期《十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综合信息价，综合信息价缺价的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③计日工执行厅头〔2021〕2263号《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仅计取税金后单独列项计算；④按以上标准计算出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按投标下浮率进行优惠下浮。
	▲

	
	报价
依据
	1.鄂建办〔2018〕27号《关于发布<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等8项定额的通知》：《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建设工程公共专业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施工机具使用费定额》《湖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厅字〔2019〕637号《湖北省房屋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鄂建办〔2019〕93号《关于调整湖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厅头〔2021〕2263号《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等。
2.《十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综合信息价，综合信息价缺价的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
	

	6
	验收
方法及
方案
	学校组织验收小组按照合同规定进行验收。
	▲

	7
	验收
标准
	国家现行相关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8
	付款
方式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60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至“签约合同价”的70%；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后60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98.5%；预留“结算审定价”的1.5%为工程质保金，在工程质保期满后60日内无息一次性付清。
	

	9
	工程量增减调整方法
	1.计量计价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鄂建办〔2018〕27号《关于发布<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等8项定额的通知》：《湖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建设工程公共专业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湖北省施工机具使用费定额》《湖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厅字〔2019〕637号《湖北省房屋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全费用基价表》，鄂建办〔2019〕93号《关于调整湖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厅头〔2021〕2263号《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等。
2.材料价格执行施工同期《十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综合信息价，综合信息价缺价的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
3.计日工执行厅头〔2021〕2263号《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仅计取税金后单独列项计算。
4.按以上标准计算出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按投标下浮率进行优惠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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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要求
	1.供应商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支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2.工程总承包单位提供与其它合同标段工程施工配合与协调，包括（但不限于）：①工作面的安全；②施工进度的协调；③及时提供或移交工作面，并为在本施工区内施工作业的其他供应商提供方便和配合；④保持建筑物相邻界面附近的结构质量；⑤为其它供应商提供交通道路、交叉工作面的作业场地；⑥保持采购人提供的公用设施包括道路等在承建标段内的维护与保养，不得造成损坏而影响正常施工；⑦供应商之间产生矛盾时，应服从采购人的协调决定；⑧供应商应充分考虑配合与协调工作对施工进度的影响，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这种配合和保护所发生的费用。
3.供应商提供的各项材料须为符合国家质检标准的合格产品； 
4.供应商应当严格按照财办库〔2023〕52号文件及十财采发〔2025〕97号文件要求进行施工，并采购或使用符合要求的绿色建材。
5.供应商需做好施工期间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并为施工人员购买工伤意外保险；
6.施工不得对校内已有设施造成损坏；
7.建筑垃圾需清理干净。
	

	汇总：商务条款带“▲”号实质性响应条款共计2项，“△”号评审因素条款共计4项。



